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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发〔2023〕28 号

关于开展 2022—2023 学年自治区奖学金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做好 2023 年自治区奖学金的评审工作，严格自治区

奖学金评审程序，规范自治区奖学金评审材料填报工作，充分发

挥自治区奖学金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，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

育厅《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各项奖助学金评审及材

料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内助学中心〔2023〕34 号）文件精神及要

求，结合实际，现将我校 2023 年自治区奖学金评审与推荐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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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意见。

（2）所有申请学生的《2022-2023 学年自治区奖学金申请审

批表》两份纸质版（A4 双面打印）。为方便工作，申请审批表不

用装订，按初审名单表的学生姓名排序排好。

（3）初审名单表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。各学院须将初审名单

表和申请审批表排序对应一致，便于查阅。

（4）上级自治区奖学金线上填报系统预计下周开通，具体另

行通知。

以上材料的纸质版均需加盖学院公章，并务必在 2023 年 10

月 13 日前提交至党委学工部（学生工作处）勤工助学管理科（盛

乐校区学生事务中心 A303），初审名单表和评审报告电子版发送

到 19981830@imnu.edu.cn。

三、《自治区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要求

1.严格按照《自治区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填写说明要求进行

填写。

2.纸质版《自治区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所填写内容必须打印，

亲笔签字，审批表为一张，正反双面 A4 纸打印，不得随意增加页

数。

3.表格中“基本情况”和“申请理由”栏由学生本人填写，

其他各项必须由学院和有关部门填写。

4.表格中“申请理由”的填写应当全面详实，能够如实反映

学生的学习成绩、社会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的

基本情况，字数在 200 字左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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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表格中“推荐意见”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，字数在 100 字

左右。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，其他人无权推

荐。

6.表格中“院系意见”由学院主管学生工作领导填写，不得

由他人代写推荐意见或签名。

7.上报表格一律使用原件，不得使用复印件。

8.要求语言通顺，表述明晰，无错字、多字、漏字、白字。

学生申请日期、公示日期、班主任签署意见日期、院系签署意见

日期要顺延衔接，不能为同一天。

联系人： 李云 ；电话：13614811717 （0471）7388385

地 点： 盛乐校区（学生事务中心 A303）

附件：1.2022-2023 学年自治区奖学金名额分配表

2.2022-2023 学年自治区奖学金申请审批表

3.2022-2023 学年自治区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

党委学工部（学生工作处）

2023 年 9 月 28 日

送：学校领导

发：各学院 学生工作与就业办公室

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工作处） 2023 年 9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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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2-2023 学年自治区奖学金名额分配表

2022-2023 学年自治区奖学金名额分配

序号 学院 人数

1 教育学院 5

2 心理学院 1

3 蒙古学学院 3

4 文学院 3

5 外国语学院 4

6 国际交流学院 2

7 历史文化学院 3

8 旅游学院 5

9 马克思主义学院 3

10 经济管理学院 3

11 音乐学院 3

12 体育学院 5

13 美术学院 2

14 设计学院 6

15 数学科学学院 4

16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4

17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3

18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4

19 地理科学学院 5

20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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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政府管理学院 2

22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0

23 新闻传播学院 2

24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1

25 二连浩特国际学院 2

26 合计 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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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2—2023 学年自治区奖学金申请审批表

学校： 院系： 学号：

基本

情况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民族 入学时间

专业 学制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

学习

情况

成绩排名： / （名次/总人数）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：是□；否□

必修课 门，其中及格以上 门 如是，排名： / （名次/总人数）

主要

获奖

情况

日期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

申请

理由

(200

字)

申请人签名(手签)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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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2022—2023 学年自治区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

学院名称： （公章）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学生姓名 公民身份证号码 院系 专业 学号 性别 民族 入学年月

备注（学生成绩
在 20%—40%的
特殊情形请在
本栏注明）

注：①“入学年月”请统一按“××××年×月”；②“民族”填写全称，如“蒙古族”等。

经办人： 联系电话： 传真： 电子信箱：


